
12
■温度 ■热度 ■力度

热线
WEEKLY

民生民生
CHONGQING DAILY

2024年 1月 3日 星期三
主编 郭晓静 美编 李梦妮

事项分类 占比

1 劳动人社 28.20%

2 医疗卫生 17.71%

3 住房城建 16.66%

4 市场监管 9.88%

5 交通运输 5.19%

6 司 法 3.58%

7 民生服务 3.46%

8 城市管理 3.44%

9 治安管理 2.91%

10 科教文旅 1.76%

一周热点排序

这些事解决了
夜间路灯不亮有安全隐患 立即抢修
市民反映：垫江县坪山镇文昌社区主街道上路灯

均未启用，导致市民夜间通行不便，存在安全隐患，希
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垫江县坪山镇政府回复：经调查核实，路灯被机动
车辆撞坏导致不亮。已紧急采购相关零件，路灯维修
单位工作人员及时抢修，现已恢复正常照明。

预订民宿与宣传照片不符 全额退款
市民反映：2023年12月18日从抖音平台订购南岸

区界归民宿，市民到民宿后发现房间与平台上宣传的
照片不符。与商家和平台反映此事无果，申请退款被
拒，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南岸区涂山镇政府回复：接到市民反映问题后，高
度重视，经与商家协调处理，现商家工作人员已全额退
款，市民已成功收到退款金额。

天然气气压小影响生活 协调气源
市民反映：渝北区北岸明珠小区天然气气压在高

峰期突然变小，无法满足日常使用，影响居民的正常生
活。多次反映无果，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渝北区经济信息委回复：经核实，由于燃气公司燃气
管网较长，导致距离供气点较远的农业园区管网末端和
西区管网末端输气量不足。经过协调，目前上游（中石
油）能够给燃气公司提供充足的气源。通过以上措施，用
气情况得到明显改善，已基本能满足冬季采暖需求。

自来水水质发黄有沉淀物 上门排水
市民反映：长寿区长寿湾国际公寓小区自来水水

质发黄还有泥沙等沉淀物，多次反映无果，希望相关部
门核实处理。

长寿区城市管理局回复：经核实，长寿湾国际公园
酒店自来水发黄有沉淀物，是晏家安置房片区管网爆
裂抢修，恢复供水后管壁受到冲刷所致。已及时安排
工作人员上门排水，现水质已恢复正常。

司机中途甩客 教育罚款
市民反映：从万州汽车南站上车到云阳县汽车站，

司机还未到达云阳县汽车站，就要求乘客下车，存在中
途甩客的行为，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万州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回复：经查，情
况属实。责成万运（集团）第三分公司加强驾驶员的管
理及交通行业法律法规知识培训学习；根据《重庆市道
路运输驾驶员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四项、《重庆市
道路运输驾驶员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第四项的规定，给
予驾驶员罚款200.00元。

业主修建围墙私占绿化带 规劝拆除
市民反映：大渡口区金地格林春岸小区的业主有

私占绿化带进行硬化和修建围墙的现象，多次向小区
物业反映无果，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大渡口区九宫庙街道办事处回复：已对所有搭建
违章建筑的业主开具相应执法责令文书，按照相关流
程对符合处置条件的违章建筑住户12月18日已去函
供电局对其分别进行断电处理，并要求物业制定花园
装修管控方案公示给全体业主，规范入户花园的使用，
不得私自占用硬化绿化带。进行规劝后，业主现已自
行拆除。 （记者 黄乔 整理）

这些事还没解决
市民来电：南岸区天文大道奥园城市天地A区7栋

附近有熏香肠腊肉的居民，熏制过程中烟味扰民，影响
正常生活，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市民来电：九龙坡区天宝新苑小区，公共停车位被
其他业主搭棚占为己有，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市民来电：万州区罗田镇折岩村1组，村里一直未安
装自来水，影响村民正常生活，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市民来电：在合川区火车站乘坐出租车，出租车司
机拒绝打表，按照人头数收费，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
理。

市民来电：在重庆散客旅游集散中心通过旅行社
（地址：两江新区重庆北站锦辉酒店重庆散客旅游集散
中心），报名12月31日重庆一日游的旅行团，行程1天，
参团人员2人。报名时旅行社工作人员明确告知是纯玩
团没有购物，但实际行程与宣传不符，在旅行中导游带
着游客前往购物点诱导消费，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市民来电：渝北区中央公园嘉德庄园 2 期供气不
足，多次反映无果，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市民来电：涪陵区崇中慧第一城小区更换总水阀
后，未合理设置水压大小，导致水压过小热水器无法正
常启动，影响居民正常生活，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12345热线提供，截至1月2日）

12345记者帮你跑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黄乔

夫妻两人矛盾分居，儿子跟着妈妈生
活。期间，爸爸想看儿子，却遭到拒绝。近
日，九龙坡法院审结一起因探望权受到侵害
而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的案件，认定黄某在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阻碍丈夫何某探望婚生
子的行为，侵害了何某的权利，发出全市首
份关于探望权的人格权侵害禁令，禁止黄某
阻碍何某探望婚生子。

原来，何某（男）与黄某（女）系夫妻关
系，二人于2022年8月登记结婚，后于10
月生育一子。同年11月，双方因夫妻矛盾
开始分居，黄某携儿子回娘家生活。

今年4月17日，何某与黄某及家人因
争夺子女发生抓扯，经报警，警察出警后
劝解未果。从4月18日起，何某多次要求
探望儿子，均被黄某拒绝，其间也通过报
警、向社区求助等方式要求黄某协助，均
无果。

大半年时间里，何某未见过儿子一面。
无奈之下，何某向法院提起人格权侵害禁令

申请，以其探望权被侵害为由，要求被申请
人黄某停止阻碍其探视的行为。

审理中，被申请人黄某提出何某及其亲
属多次骚扰、威胁其人身安全，为保障其
与儿子的人身安全，故拒绝何某对儿子的
探视。

九龙坡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双方的陈
述及提供的证据，黄某确有阻碍何某探望子
女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造成何某探望权
遭受侵害的事实成立。

鉴于探望权是基于婚姻家庭关系而产
生的身份权利，该权利受到侵害时，权利人
有权申请停止侵害人格权侵害禁令，遂发出
禁止黄某阻碍何某探望婚生子的禁令。这
份禁令是重庆法院首份因对子女的探望权

而发出的人格权侵害禁令。

法官说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自然
人因婚姻家庭关系等产生的身份权利的保
护，可以根据其性质参照适用有关人格权保
护的规定。而对于侵害人格权的违法行为，
权利人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
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

本案中何某作为父亲在其与配偶黄某
婚内分居期间享有探视子女的权利。探视
权是基于婚姻家庭关系产生的身份权利，当
该权利受到侵害时，受害人有权申请停止侵
害人格权禁令。黄某有侵害的主观故意和
客观行为，其侵害事实成立，且目前侵害事

实持续存在，具有一定时间紧迫性。
另外，何小某尚不满两周岁，正处于与

父母建立亲子关系的重要阶段，人为导致
父爱的缺席，将不利于子女健康成长。何
某与黄某及其家人之间的家庭矛盾不能成
为黄某拒绝何某探视子女的正当理由，黄
某也未举示证据证明何某的探视将损害子
女的身心健康、存在应当中止其探望的法
定情形。

综上，何某的申请符合人格权侵害禁令
的法定条件，应予支持。同时，法院劝解双
方，营造和谐的家庭关系对孩子健康成长的
重要性，希望双方理智对待夫妻关系及亲子
关系，尽力妥善解决问题，避免家庭矛盾对
孩子成长造成的不良影响。

分居夫妻不准另一半看娃
法院发出全市首份禁令

身边的民法典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黄乔

顶楼邻居不堪狗叫打扰，将放在楼顶天
台的狗和笼子转移到一楼大厅公共区域，不
料宠物狗丢失，该由谁来承担损失？近日，
南岸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宠物狗丢失
引发的财产损害纠纷案件，判决驳回了饲养
人的诉讼请求。

屈某与张某为同一栋楼的业主，屈某住
在30楼，张某住在34楼（顶楼）。

6 月 2 日晚上，屈某将自己饲养的
边牧犬关进笼子后放置于楼顶天台公
共区域。

“谁家的狗狗放在5幢楼上哦，外面在
下雨哟！”“楼顶上面很冷哟！”“谁家的狗狗，
来把它接回家嘛，它在楼上叫，引起我家狗
狗也在家里叫”……

因边牧犬的叫声影响张某及家人休息，
张某通过业主微信群寻找饲养人，无果后于
23时41分将边牧犬和笼子转移至一楼大
厅，并拍照上传至业主微信群，同时打电话
通知了小区物业公司。

物业公司接到电话约半小时后安排保
安到现场查看，发现边牧犬已遗失。经寻找
无果后，屈某要求张某与某物业公司共同赔
偿损失1万元。

张某与某物业公司均认为自己采取了
合理的措施避免宠物遗失，不构成侵权，不
同意赔偿损失，屈某遂将张某与某物业公司
诉至南岸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的行为与屈
某的财产损失之间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
关系。

楼顶天台属于开放性区域，屈某将边牧
犬放置于该区域，无法排除边牧犬自己或被
他人打开笼子导致遗失的风险，张某将边牧
犬从天台转移至一楼大厅属于介入因素，但

该介入因素并不会导致遗失的风险增加或
改变，其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不具有因果关
系“相当性”。

物业公司在接到业主报事后，于合理时
限内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了查看，物业
管理区域内的监控设备也能正常运行，应当
认定某物业公司履行了相应义务，也不应承
担赔偿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了屈某的全部诉讼
请求。

法官说法》》

本案是侵权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
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行

为人承担侵权责任应同时满足四个条件，即
侵害行为具有违法性、行为人具有过错、有
损害事实的发生、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
具有因果关系。

本案中，原告屈某不当将犬只放置
于楼顶，不仅未尽到妥善管理义务，而且
干扰了邻居的正常生活。被告张某在寻
找饲养人无果后，将犬只转移至另一公
共区域，并未明显增加遗失风险，也是对
权利遭受侵犯的合理救济。案涉宠物犬
遗失与该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相
当性”，不构成侵权。此外，物业公司负
担的义务应当以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为
边界，不应随意扩大负担安全保障义务
的范围。

宠物狗放在公共区域丢了
饲养人自行承担责任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松 崔曜

作为山水之城、美丽之地的重庆，每天
吸引着大量游客“打卡”拍照。嗅到商机的
摄影工作室、私人摄影师也随之而来，他们
有的拿着专业设备在景点占道经营，有的在
道路上推销写真产品……近日，12345热线
又接到市民反映，江北区鸿恩寺森林公园有
商业摄影团队拍摄，有游客认为该行为影响
了参观体验感。

事情究竟如何？记者对此进行了走访
调查。

鸿恩寺森林鸿恩寺森林公园公园

摄影团队多 动线不顺畅

“最近公园到处都是那种拍照团队，占
着景色好的地方一拍拍很久。”市民王川向
记者反映说，他经常去鸿恩寺森林公园拍照
片。“这几天天气不错，公园来的游客也多，
但商业摄影师长期‘霸占’好的拍摄位置，让
其他游客颇感不满。”

去年12月25日中午1时，记者在鸿恩
寺森林公园看到，公园里游客不少，很多人
径直往公园的最高点鸿恩阁走去。这是中
心城区视野较好的观景平台，绝妙的观景
位置加上红墙绿瓦、古色古香的建筑风格，
吸引了不少人来“打卡”。记者见到人流中
有两个商业摄影团队，其中一队有5人，一
男一女是模特，穿着精美的汉服，另有两人
为他们拿道具，走在最后就是手持相机的
摄影师。

到达山顶的鸿恩阁后，记者发现这里
早已有其他商业摄影团队在拍摄，他们就
站在鸿恩阁主建筑的正下方的台阶上，将
登顶的路占据了大半。这时刚好有一对情
侣挽手而来，想要由台阶而上前往阁楼游
玩。看到众多拍摄团队后，他们选择了绕
道前行。

不仅在阁楼前，鸿恩阁周围的红墙下、
围绕山路建成的清幽回廊中，也总能看到拍
摄队伍。“这些团队大多拍摄写真样片，再放
到网上的各个平台引流，吸引消费者来公园
购买写真拍摄服务。”一旁的游客说他是附
近居民，对这种“商业模式”很熟悉。

“不好意思，可以麻烦你暂时让一下吗，
不然会拍到你，谢谢！”当记者在回廊的一角
休息时，收到了一名商业摄影师礼貌的提
醒。他们胸前挂着工作证，没有具体的姓
名、照片，只有所在工作室的信息。

摄影爱好者李路举起单反相机，发现镜
头视角内无法避开穿着汉服的模特和给他
们拍摄写真的摄影师，李路也只好收起相

机。“如果说找人少的时间来拍吧，光线和风
景肯定都没那么好。天气好的时候商业拍
摄团队也多，他们又不想让游客闯入拍摄画
面，肯定会影响其他人的游玩体验。”

李子坝李子坝单轨穿楼观景平台单轨穿楼观景平台

商业摄影师摆小板凳“占位”

去年12月25日下午3点，记者又来到
我市著名的都市游景点——李子坝单轨穿
楼观景平台。

虽然不是节假日，但平台上依然挤满了
前来参观的游客，此处还有不少商贩在兜售
小商品，可谓人山人海。

“专业拍照，包精修，不满意不收费……”
记者行走在平台上，时不时就有商业摄影师
从记者旁边经过，高声吆喝着“专业拍照”招
揽业务。

记者注意到，此时平台上有三四个商业
摄影师团队，虽然没有使用围栏等工具，但
这些商业摄影师们都带着小板凳、泡沫广告
牌等，用四五个小板凳和一人高的泡沫广告
牌，在平台靠近公路的护栏边上“围”出了一
块小空地。

随后记者见到，有一名商业摄影师带着
一位游客进入他们“围”出的小空地拍照，游
客靠着护栏后，坐在小板凳上的其他摄影师

还会挪一挪小板凳，以防自己挡住拍照的角
度。游客背后则是单轨穿楼的景象，在他们
的镜头里，只有被拍的游客，而没有其他路
过的行人。

“照片中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记
者注意到，在这些摄影师们招揽生意时，还
特地喊出了这样的广告语招揽客人。

期间，好几组游客也想拍到“只有自己”
的照片，但他们看了小空地外的一圈小板
凳，又看了下周边环境，并没有选择站进去
拍摄。

记者询问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商业
摄影师，他告诉记者，他们并没有不允许游
客靠近公路护栏边的空地，但实际上公路护
栏边的空地被这些摄影师团队“围”出了三
四块小空地，绝大多数游客都选择在小空地
外拍摄。

在记者观察的几十分钟里，只有李女士
（化名）一家四口通过广告牌和栏杆附近的
缝隙进入了一块小空地拍照，而一旁小板凳
上坐着的摄影师虽然没有阻止，但却用异样
的眼光打量着这一家人。

游客李女士告诉记者，她们一家四口从
湖北武汉来重庆旅游，慕名来到李子坝单轨
穿楼观景平台，想拍张构图好的合影，不想
留遗憾，看到栏杆边有块空地，于是就挤进
去拍了照。

律师律师

用小板凳占用拍摄地或
涉嫌占道经营

鸿恩寺森林公园和李子坝单轨穿楼
观景平台的商业拍照行为，是否存在违
规？记者随后联系了公园管理方和律师
咨询。

鸿恩寺公园管理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孙先生说，他们也接到了游客的相关反映，
但是他认为，他们作为园区管理方，并无权
对任何一方的行为进行制止。“对我们公园
而言，无论是普通游客还是商业摄影师，都
是公园的游客。”

孙先生告诉记者，确有不少商业工作室
的摄影师带着自己的客户，或者网络主播来
到公园里拍照，但是公园属于公共场所，他
们并未阻止其他游客拍照，因此公园管理方
也没有任何权利去阻止他们拍照。“在公园
里有我们的保安进行巡逻，今后我们也会加
强巡逻，引导大家有序拍照。”

对于这类情况，北京市康达（重庆）律
师事务所高金宽律师表示，根据《重庆市
公园管理条例》规定，在公园内禁止破坏
公园植被及景观，损毁公园花草树木、擅
自进入草坪绿地，禁止喧闹滋事，妨碍公
共安宁等；不得划定收费的摄影点；单位
和个人在公园内举办大型游乐、展览等活
动，应征得公园管理机构和城市园林绿化
主管部门及公安等部门的同意，并依法办
理有关手续。

“但是对于商业摄影师而言，他们只是
借用公园的场地进行拍照，本身并不是在
公园从事经营性事务。”高金宽律师说，对
于公园方而言，无论是商业摄影师为客户
拍照，还是游客为家人和自己拍照，本质上
都是游客的拍照行为，并没有违反《重庆市
公园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因此没有构成
违规。

不过对于李子坝单轨穿楼观景平台有
商业摄影师用小板凳“占位”的行为，高金宽
律师则认为，利用小板凳、广告牌等物体占
用原本供人通行的人行道，并通过收取报酬
的方式为其他人拍照，这种行为涉嫌违法占
道经营，相关部门可以核实后予以处罚并要
求其撤离。

而前段时间有游客在洪崖洞景区拍照
被阻事件发生后，渝中区文旅委也表示，下
一步将会同公安、城管、市场监管等部门打
击破坏旅游秩序行为，并标识更多优质拍摄
打卡点位，规范“旅拍”经营，整治违法占道
经营。

都市游景点商业拍摄扎堆 影响游客体验
律师：搬小板凳占用拍摄地涉嫌占道经营

漫画漫画//乔宇乔宇

此处拍照

只有自己

没有别人


